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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社联发〔2010〕2 号 

 

★ 
 
 
 

（2010 年 3 月修改） 

 

为进一步繁荣我市哲学社会科学，发挥哲学社会科

学在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，

促进我市社科理论和学术研究多出、快出优秀作品，客

观、公正、择优确定我市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研究资助对

象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资助对象 

1．资助对象：常州市范围内的党政机关、高校、学

会、企事业单位、课题组和个人。 

2．资助范围：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颁布的年度

课题指南所列课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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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资助申请 

3．每年年初由市社科联发布资助公告和课题指南，

单位、课题组和个人按公告要求提出资助申请。同一课

题只能申请一项研究资助。 

4．每年上半年为接受资助申请的时间（课题指南发

布之日至 6 月 30 日止）。申请人须在公告规定时间内，

到市社科联领取或到指定网站下载《常州市社会科学重

点课题研究资助申请书》，办理课题申请备案手续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没有备案的课题结项时不予考虑。 

5．申请书填写须符合下列要求： 

（1）申请书中所填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须实际承担

组织和研究工作，以确保项目的研究水平。 

（2）项目研究的设计论证应包括本课题研究的现

状、拟研究的主要问题、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。 

（3）课题设计论证须 500 字以上。 

6．上次资助项目未完成者，不得申请本次资助。 

三、资助等级 

7．资助分为重点、一般、立项三个等级。重点资助

课题资助金额为 5000～8000 元，一般资助课题资助金额

为 3000～5000 元，具体数额由市社科联学术委员会根据

当届项目的情况审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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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审批程序 

8．市社科联在收到申请材料后进行预审，不符合申

报条件的不予受理。 

9．所有申请结项的项目由市社科联组织召开学术委

员会会议进行评审。评审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评定

资助等级和立项课题。 

五、资助管理 

10．为保证申请资助项目能按计划和要求进行，确

保研究质量，市社科联将跟踪项目的进展情况。 

11．项目负责人必须按申报计划开展工作，并按进

度向市社科联通报项目进展情况。 

12．项目成果形式可为研究报告、论文、专著等，

除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外，鼓励以研究报告、论文为项目

的最终成果形式。 

13．所有申请资助的项目，均须在当年结项前完成。 

六、资助验收 

14．每年 11 月份，市社科联向提出资助申请的课题

作者发出结项通知，告知有关结项要求与事项。 

15．验收程序：收到结项通知后，课题负责人向市

社科联提出结项申请并填写结项申请书，同时提交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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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件 3 份；市社科联组织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对送验成

果进行审定，评定资助等级，确定资助金额。 

16．评审结果将在市社科联网站上公示，12 月底前，

下发结项证书及资助金。 

七、本办法的解释权属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 年 3 月 10 日 

 

 


